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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11 月 6日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向你转递 2001 年 11月 1日至 4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索马里和解会议结束后

发表的公报。 

 请将这份公报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穆罕默德·阿卜迪·哈希(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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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11 月 6日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2001 年 11 月 1 日至 4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索马里和解会议 

   结束后发表的公报 

1．应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阁下邀请，索马里共和国政治领袖出席

了 2001 年 11 月 1 日至 4日在内罗毕召开的索马里和解会议。索马里过渡时期全

国政府及和解与恢复理事会派遣了代表团。 

2．莫伊总统致开幕词时强调亟需审议索马里的前途。他对 10年内战造成痛苦、

苦难和丧失生命的现象表示痛惜。他回顾指出，由于爆发部族战争，相互猜忌，

缺乏各方接受而且基础广泛的政府，各种关于索马里的和平倡议均未成功。他指

出，在这种状况下，索马里可能成为国际犯罪和贩毒集团、宗教极端份子和恐怖

份子的藏身据点，这种情况会引起国际反应。他指出，索马里建立强有力的联合

政府会有助于遏制非法贸易、武器扩散、大批难民涌入和贩卖人口的现象。他重

申，为了加强全国和解进程，必须让未参加阿尔塔会议的各方参加这一进程。他

指出，归根结底，索马里人民有责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需要有相互让步以及相

互妥协的精神。 

3．双方就推动索马里全国和解进程的方式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他们确认必须

开展由各方参加、基础广泛的和解进程，以确保索马里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 

4．双方通过了下列议程，作为今后讨论的基础： 

 (一)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索马里问题第八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

决议、非洲统一组织其他有关决议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局势的决议的

执行情况。 

 (二) 双方商定依照索马里和解进程的要求审查所有国家法律。 

 (三) 索马里所有部族分享权力。 

 (四) 全国范围解除武装。 

 (五) 摒弃将暴力作为解决政治分歧的手段，与国际社会合作消除所有形式

的恐怖主义行为。 

 (六) 承诺遵守该区域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睦邻关系以及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国际原则。 

 (七) 关于土地、公共和私人财产的争端。 

 (八) 任何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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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双方同意休会，以便在前线国家——肯尼亚、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首脑

共同商定的时间召开后续会议之前进行进一步协商。确认了发展局当值主席苏丹

以及其他国家和机构在索马里和解进程中的作用。 

6．他们对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阁下、肯尼亚政府和人民担任和解会议东道主

以及给予他们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和赞赏。 

2001 年 11 月 4日订于内罗毕 

莫利德·马安(签名)     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卜杜勒(签名) 

奥斯曼·哈桑·阿里(签名)    阿登·穆罕默德·阿里(签名) 

阿里·巴希·哈吉(签名)    比莱·拉夫莱·古莱德(签名) 

 

 


